行政执法权责清单
填报单位：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权限职责
	实施程序
（办理流程）
	救济渠道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迟报、拒报、虚报、瞒报、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处罚
	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价格监测规定》(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号)

（2）《黑龙江省价格监测办法》(2011年省政府令第1号)
	第十九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下达监测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建议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价格监测资料的；
　　（二）伪造、篡改价格监测资料的；
（三）拒报或屡次迟报价格监测资料的。
第二十六条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取消价格监测定点单位证书或者标志牌，并可以视情节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迟报、拒报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二）虚报、瞒报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三）伪造、篡改价格监测数据资料的。
	1、立案
2、调查
3、作出决定
4、送达当事人
	行政相对人可以向本单位提出异议、申辩，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执法权责清单
填报单位：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权限职责
	实施程序
（办理流程）
	救济渠道

	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佳木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16年7月2日修正)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1.受理
2.初审
3.审查负责人签批。
4.主管领导，主要领导签批
5.办结
	行政相对人可以向本单位提出异议、申辩，对行政许可结果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
	第五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由地方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管理权限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项目节能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分析评价依据；项目建设方案的节能分析和比选，包括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用能工艺、用能设备和能源计量器具等方面；选取节能效果好、技术经济可行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项目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分析；对所在地完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目标、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目标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评价。
第八条　节能审查机关受理节能报告后，应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作为节能审查的重要依据。节能审查应依据项目是否符合节能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项目用能分析是否客观准确，方法是否科学，结论是否准确；节能措施是否合理可行；项目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效水平是否满足本地区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要求等对项目节能报告进行审查。
	
	

	
	
	（3）《关于贯彻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的通知》（黑发改规〔2017〕12号）
	全文。风电站、光伏电站（光热）、生物质能、地热能、核电站、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电网工程、输油管网、输气管网、水利、铁路（含独立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城市道路、内河航运、信息（通信）网络（不含数据中心）、电子政务、卫星地面系统等节能潜力较小的项目无需单独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4）《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行业目录》（发改环资〔2017〕1975号）
	全文。风电站、光伏电站（光热）、生物质能、地热能、核电站、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电网工程、输油管网、输气管网、水利、铁路（含独立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城市道路、内河航运、信息（通信）网络（不含数据中心）、电子政务、卫星地面系统等节能潜力较小的项目无需单独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5）《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中介服务事项的批复》（黑政函〔2017〕88号）
	一、同意将中介服务事项“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名称改为“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编制”，处理决定由“暂时取消”改为“规范”。
二、对于需由国家审批或核准的项目，“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行政许可申请人在申请阶段提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在具体实施中，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三、对于其他项目，同意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项目所在地发改部门负责节能审查工作。
四、你委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规范中介服务事项的落实工作，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做到便民高效。
	
	


备注：1、填报单位需将本单位权责清单中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行政许可等类别的事项填入此表。
      2、实施程序应当简洁明了、高度概括。
      3、救济渠道应根据事项的实施依据具体确定，某些行政行为不适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不得一概填写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